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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咽喉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 

 

耳鼻咽喉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是开展耳鼻咽喉科专科医师培养工作的科室，

培训基地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耳鼻咽喉科专科医师培养目标的重要保

障。根据卫生部《专科医师培养标准--耳鼻咽喉科细则》的要求,特制定本培训

基地认定标准。 

 

一、耳鼻咽喉科专科培训基地基本条件 

1．科室规模： 

⑴ 基本要求： 所在医院应为三级甲等医院，具有独立的耳鼻咽喉科（或

研究所），同时具有耳鼻咽喉科学博士学位点和博士生导师。国家或市级重

点专科（重点学科）、或全军重点专科（重点学科），以及具有解剖训练实验

室者优先。 

⑵ 总床位数≥50 张。 

⑶ 年收治病人数≥3000 人次。 

⑷ 年门急诊量≥100000 人次。 

⑸ 能够保证≥3名的受训人员同时受训。 

2.诊疗疾病范围： 

⑴ 疾病种类及最少诊治例数： 

疾 病 种 类 名 称 年诊治例数（≥例） 

外耳道湿疹 10 

外耳道疖肿 10 

外耳道胆脂瘤 5 

外耳道异物 5 

先天性耳前瘘管 10 

耳廓化脓性软骨膜炎 5 

分泌性中耳炎 15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20 

周围性面瘫 5 

梅尼埃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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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耳聋 10 

传导性耳聋 15 

鼻出血 15 

鼻外伤 10 

鼻腔异物 8 

慢性鼻炎 20 

过敏性鼻炎 20 

鼻前庭囊肿 3 

急慢性鼻窦炎 20 

鼻息肉 20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10 

霉菌性鼻窦炎 5 

鼻窦囊肿 3 

鼻中隔偏曲 5 

急慢性咽炎 30 

急慢性扁桃体炎 15 

扁桃体周围炎、周围脓肿 3 

急性会厌炎 3 

小儿急性喉气管支气管炎 3 

声带小结、声带息肉 10 

声带囊肿 2 

喉角化病及喉白斑病 3 

喉运动神经性疾病（声带麻痹） 2 

喉阻塞 5 

颈部外伤〔闭合性、开放性） 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2 

喉乳头状瘤 3 

鼻咽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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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操作种类和最少例数： 

临床诊断技术操作种类 年完成例数（≥例） 

耳鼻咽喉系统检查 2000 

听力学检查 350 

前庭功能检查 200 

鼻内镜检查 350 

喉窥镜检查 350 

 

3．医疗设备：耳鼻咽喉科专科培训基地应具有以下专有设备 

设  备  名  称 数量（≥） 

纯音测听仪 1 台 

声导抗仪 1 台 

脑干诱发电位 1 台 

耳声发射 1 台 

眼震电图仪 1 台 

鼻内窥镜 1 个 

喉窥镜 1 个 

4.相关科室或实验室 

依托本院或其他综合医院的相应科室和实验室。 

医院有能够保证培训所必须的教学设备、教室。有能够保证基本教学要求的

图书馆或阅览室，或者有计算机文献检索网络服务设施。 

5. 医疗工作量 

（1）管床数 ≥8 张/人； 

（2）门诊工作量≥60 人/日； 

6. 医疗质量 

（1）诊断符合率：入院与出院≥90%； 

（2）治愈率：临床治愈率≥30%，临床好转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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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耳鼻咽喉科专科培训基地师资条件 

1.人员配备： 

分为 3个亚专科，每个亚专科必须具有 1名及以上主任医师、1名及以上副

主任医师。 

 

2. 专科指导医师条件 

专科指导医师应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从事耳鼻咽喉科临床工作 8

年以上。作为首要专科指导医师的主任医师应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每名学员配

一名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和一名负责人医师。每个导师可以带数名学员。 

 

3.学科带头人要求 

应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博士生导师资格，从事耳鼻咽喉科医疗、科

研和教学工作超过 15 年 

 

 

 


